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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

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2月26日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《关于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限制新增做市业

务等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[2016]15号）。原文如下： 

“经查，你公司场外市场部做市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、内部管理与控制等

方面存在重大缺陷，导致2015年12月31日你公司做市股票发生一系列报价异常事件，

造成恶劣的市场影响。 

上述缺陷及行为违反了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《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根据《证券公司监

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 

一、限制你公司新增新三板做市业务，期限自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5月29日

止。 

二、责令你公司在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，每3个月对做市业务部

门开展一次内部合规检查，并在每次检查后10个工作日内，向我局书面报送合规检

查报告。 

三、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公司内部制度规定，



对场外市场部做市部门负责人王仕宏做出处分的决定，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

日内向我局书面报告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” 

 

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新三板做市业务的合规经营

和风险管理，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严肃处分。 

2015年，公司新三板做市业务对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度为0.8%（母公司口径，

未经审计）。目前，公司经营情况正常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3月1日 

 


